
本报讯（记者 崔敬）每年供暖季
来临后，窃热这一不和谐的现象总会
悄然出现。殊不知“热”是一种特殊
的商品，同样受法律保护。11月9日，
我市热力部门提醒，窃热不仅扰乱正
常供热秩序，还损害其他用户的合法
权益。因此，这些窃热行为切记不可
为！

《新乡市集中供热条例》第三十四
条规定，热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擅自
拆改、连接或者隔断供热设施；安装热
水循环装置；从供热设施中取用热能；
改动、损坏热计量以及温控设施；擅自
开启锁闭阀及其他损坏供热设施或者

影响供热用热的行为。
个别市民可能觉得“窃热能省点

钱，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这种行
为会影响到整栋楼的供热质量。供热
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一户的用暖情况
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压力和流量。一
旦有用户窃热，会导致局部或全供热
系统不能稳定供热，影响其他居民正
常采暖。

此外，私自改动供热管道、拆卸

计量装置，容易导致管道漏水、破裂，
严重的还会浸泡墙体、家具，给自家
和邻居带来财产损失。此外，违规操
作还可能引发供热系统故障，甚至
造成管网爆裂，危及整个小区的供暖
安全。

因此，窃热行为属于盗窃公共资
源，不仅破坏了公平用暖的秩序，更给
整个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埋下了
巨大隐患。一旦被发现，用户不仅需

要补缴全部采暖费，情节严重的，还可
能被处以罚款、行政拘留。

供暖季期间，我市热力部门将日
常安排专业人员对小区供热设施进行
定期巡查，重点检查供热计量装置、阀
门、管道等，及时发现和制止窃热行
为。还通过安装智能供热监控系统，
远程监测热量表数据、管道压力等，实
时排查异常用暖情况。

供热安全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热力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从
维护自身用热合法权益出发，坚决抵
制违法违规用热行为，维护公平公正
的用热秩序。

这些窃热行为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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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国庆

守住孩子骑车的“年龄关”，就是守住出行安全线

供暖在即再发力

新乡城管多措并举做好供暖准备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 通讯员 李亚
超 马周航）11月7日，记者从市城管局
获悉，连日来，随着供暖季的临近，市

城管局组织三家供热企业开展再排查
再提升专项行动，从“供热设施、服务
水平、智慧供热”等多维度全面提升市

区集中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
设施全链条提质改造。开展再排

查再提升专项行动以来，市区共检修
一次管网、维保热力站及阀门井室。
持续推进辉龙阳光城、安康新城等老
旧小区管网改造，解决“跑冒滴漏”供
暖不佳问题；同步建设云溪湾等预用
热小区支管网，与时间赛跑，全力提质
改造保今冬供暖，预计今年11个新建
小区将纳入今年供暖范围。

系统调试精准推进。有序开展小
区注水打压，通过满水带压状态排查
管网薄弱点。市区供热专班对热力站
核心设备开展“回头看”，确保板式换
热器、循环水泵等均达到最佳运行状
态，为11月15日正式供热筑牢基础。

服务保障多维升级。在建成区建
设11座“五星级”供热服务中心，打造

“一站式”服务窗口，开展入户延伸服
务，开展用暖知识宣讲、现场解决供热
问题等“访民问暖”志愿服务活动，打

通供热服务“最后一米”。同时压实属
地、部门、企业责任，畅通投诉渠道，配
强应急抢修队伍，确保问题第一时间
处置，持续推动供热服务水平优化提
升。

智慧供热改造成效显著。推动供
热企业不断完善智慧供热管理平台，
建立科学的集中供热指标体系，加装
热力交换站远传装置、室内测温装置，
从而实现精准调度，精准供热，有效提
升应对各种极端天气处置能力。

今年以来，三家热力企业完成
1446项排查消缺与技改提升项目，对
476.5 公里供热管网、584 座热力交换
站及1114口阀门井室进行了全面检修
维护保养，今冬明春供暖季市区预计
新增供热小区11个，新增供热面积45
万平方米，新增热用户4500余户。

目前各热力企业已做好供热前的
检修、打压试压等准备工作，已具备稳
定供热条件。

工作人员对供热设备再次检查

本报讯（记者 张世彬）11月10日，
记者从新乡市气象台了解到，根据最新
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未来几天，我
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日（周五）下
午到夜里有小雨，15日（周六）夜间到16
日（周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有4级左

右东北风，阵风6级至7级，周日夜间最
低气温降至2℃左右。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信息
11日（周二）：晴天间多云，偏南风2

级至3级，气温6℃至18℃。
12 日（周三）：多云间晴天，偏南风

转东北风3级左右，气温7℃至18℃。
13日（周四）：晴天转多云，东北风3

级左右转偏南风2级至3级，气温6℃至
17℃。

14 日（周五）：多云转阴天，下午到
夜里有小雨，西南风3级左右，气温8℃

至19℃。
15日（周六）：多云转晴天，西南风3级

左右转偏北风4级左右，气温6℃至20℃。
16日（周日）：晴天间多云，东北风4

级左右，阵风 6 级至 7 级，气温 2℃至
13℃。

本周未来几天 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孩
子骑车出行，由此引发了一些交通事
故，孩子骑车“低龄化”问题值得大家的
关注。

先问家长一个交通知识题，你们知
道法律规定孩子的骑车年龄吗？

对于上述问题，估计有的家长知道
标准答案，有的家长则无法准确回答。

上述问题的标准答案是，年满 12
周岁的儿童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年满
16 周岁的青少年才可以骑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动自行车上路。

那么，道路上骑车的孩子都达到骑

车年龄了吗？
有目共睹，有些孩子明明没有达到

骑车年龄，仍然骑车上路、骑车载人，这
样不但不符合法律规定，也存在较大的
交通安全隐患。

众所周知，相关部门之所以对骑车
上路的年龄作出规定，主要是因为未成
年人对车辆的操作性、控制力较弱。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家长之所以让
没有达到年龄的孩子骑车上路，是因为
工作多、生意忙，抽不出人手送孩子，让
孩子骑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家长必须认识到，孩子毕竟是孩
子，虽然有些孩子个头看上去并不低，
但是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但无

法准确判断复杂的交通情况，而且无法
有效应对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孩子看上去并
不大，却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上路，隐
患重重。

表面看，孩子骑车上路，是孩子的
问题。实际上，在每一个孩子骑车的背
后，都有一个缺乏交通规则意识的家
长。

有时候，我们在道路上看到一些孩
子因为骑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也听
到过一些孩子因为骑车引发的交通事
故，孩子痛苦不已，家长后悔莫及。

保障孩子安全出行，家长既是监护

人，也是第一责任人。作为家长，一定
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把孩子骑车

“年龄关”，千万不能突破了孩子骑车的
“年龄红线”。如果孩子没有达到骑车
年龄，就不能让孩子骑车上路。

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每个人的身
体和心理状态不一样，虽然有些孩子符
合骑车年龄，但是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家
长也尽量不要让这样的孩子骑车上路。

否则，如果家长仍然让没有达到年
龄的孩子骑车上路，就会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如果引发交通事故，不但影响孩
子的安全，而且有可能危害到公共交通
安全，难以估量，后悔莫及，必须警钟长
鸣。


